转发《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关于举办第九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的通知》的通知

各高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挖掘和宣传表彰大学生先进典型，集中展现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大学生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决定举办第九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现将《通知》转发给你们（请登陆教育部网站下载），请按照通知要求，精心组织实施，认真做好相关工作。 

　　省教育厅将同步开展“2013江西省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活动。请各高校在做好第九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直接推荐报名工作的同时，将相关材料报送省教育厅参加全省评选活动。参选要求和报名材料均按照教育部思政司通知执行，其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推荐名额 

　　本科高校推荐2-3名候选人，高职高专院校推荐1-2名候选人，候选人须为全日制中国籍学生（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 

　　2. 奖项设置 

　　评选“2013江西省大学生年度人物”10名，向第九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组委会进行重点推荐。同时，评选“2013江西省大学生年度人物”提名奖、入围奖若干名。 

　　3. 材料报送 

　　报名表和参选人事迹材料经学校党委学生工作部门核实，并加盖学校党委公章，于3月5日前邮寄至（以邮戳日期为准）江西省高校学生工作专业委员会。同时，将报名表、参选人事迹材料及参选人照片的电子版于3月5日前发送至邮箱：jxsdjyk@163.com（材料请打包发送，邮件及附件文件包标题均统一为：xx大学参选人xxx事迹，单个邮件大小不超过30M）。联系人：陶肃琴，联系方式：0791－88120143，邮寄　　地址：南昌市紫阳大道99号江西师范大学学生处，邮政编码：330022。 

　　省教育厅社政处联系人：邓开明，0791—86765065。 

　　附件：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关于举办第九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的通知（教思政司函〔201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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